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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储能电站和光伏

电站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为进一步推广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在工业园区的商业化应用，使储能电站和光

伏电站成为工业节能减排的主导方式，促进电池制造、储能电站、光伏电站到报废

产品循环再造的全产业链建设，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

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或“甲方”）于 2015年 9月 9日签署

了《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以下称“本协议”）。 

2015年 9月 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的议案》。根据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书不需要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本次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书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延安路 

法定代表人：王传福 

注册资金：247,600万元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以及其他电池、充电器、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柔性线



路板、五金制品、液晶显示器、手机零配件、模具、塑胶制品及其相关附件的生产、

销售；道路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年 8月 15日）；3D眼镜、

GPS 导航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

商品）；作为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比亚迪品牌乘用车、电动车的总经销商，从事上述

品牌的乘用车、电动车及其零部件的营销、批发和出口，提供售后服务；电池管理

系统、换流柜、逆变柜/器、汇流箱、开关柜、储能机组的销售。 

三、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的和领域 

1、充分利用甲方在动力电池、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的技术与产品优势，充分利

用乙方作为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与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示范效应，推广

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在工业园区的商业化应用。 

2、首先选择在乙方荆门的城市矿产示范园区投资建设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示范

站，然后在乙方国内其他的城市矿产示范园区及湖北其他地区进行推广。 

（二）实施与出资方式 

1、双方（或其指定的关联方）拟在湖北省合资设立新能源电站（湖北）有限公

司（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主要从事推广、运行和经营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项目。 

2、合资出资额：1.0亿人民币。出资时间及出资方式由双方协商在合资协议与

章程中予以约定。 

3、出资比例：甲方 55%、乙方 45%。 

4、合资公司的治理结构及其他事项由双方协商在合资章程中予以约定。 

（三）项目推进 

甲乙双方各确定专人负责“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合作项目”具体方案、合作方

式和各方权利义务的相互沟通，在具体方案、方式和权利义务商定后，双方签订正

式合资协议。 

（四）其他约定 

1、双方同意并承诺，本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内容及洽谈合作期间披露的相关信息

属于保密信息，未经对方事先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对方的保密信



息，除为履行本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工作事项外，不得擅自使用、复制对方的技术资

料、商业信息及其他资料。 

2、本协议有效期间双方在湖北境内不进行同类项目的合作洽谈，合资协议签署

后，遵守合资协议的约定。 

3、依据双方合作进展情况，双方可以依据各自的业务优势，积极研究资产租赁、

电动汽车推广、报废电池回收以及报废汽车回收等方面的战略合作。 

四、对公司的影响 

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作为工业节能的新模式，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较强的盈

利能力。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在工业园区的商业化应用，通过用电低谷时期充电储

存电能，高峰时期发电为园区运转提供电能，从而大幅降低工业企业的能耗成本。

同时，储能电站可对电网进行调频、平滑功率输出，保障电网安全和供电稳定。 

比亚迪是国内动力电池、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领域的领先企业，格林美作为电

池回收和动力电池材料循环制造的先进企业与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双方充

分利用各自的优势，通过技术、产品与资本的战略合作，共同推动以储能电站和光

伏电站为主体的新型能源合作，推广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在工业园区的商业化应用，

使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成为工业节能减排的主导方式。 

公司此次携手比亚迪，进军储能电站和光伏电站领域，探索储能电站在全循环

经济行业以及规模化工业园区使用的示范模式与盈利模式，完全打通公司废旧材料

——新型电池材料——储能电站的大产业链，形成产业链的完整闭合回路，有利于

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领域，提升公司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还有待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

该项目的进展状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五年九月十日 




